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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85 证券简称：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7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键邦股份”）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
据《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或更
换。公司于2024年8月19日召开了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会议民主选举，一致同
意选举代仁哲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将与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
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0日
附件：代仁哲先生简历
代仁哲，男，198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0年9月至2012年8

月，担任威海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工段班长；2012年9月至2014年1月，担任福建诺奇股份有限公
司区域店长；2014年2月至2015年5月，担任济宁齐邦树脂有限公司安全员；2015年6月至2021年7
月担任济宁键邦化工有限公司（键邦股份前身）生产二部副经理；2021年7月至今担任公司生产二部
副经理。

代仁哲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
形。

证券代码：603285 证券简称：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9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9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三年。

2024年 8月 19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选举代仁哲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

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2024年8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二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会
主席；并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朱剑波先生
2、董事会其余成员：朱昳君女士、祁建新先生、胡国兴先生、戴志平先生（独立董事）、顾君黎先生

（独立董事）、施珣若先生（独立董事）。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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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崔德馨先生
2、监事会其余成员：路峰先生、代仁哲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经理：祁建新先生
2、副总经理：姜贵哲先生、闵建中先生、朱春波先生
3、财务负责人：胡国兴先生
4、董事会秘书：姜贵哲先生
四、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证券事务代表：吴盛岗先生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李志祥先生在本次董事会换届离任后，不存在担任公司及子公司其他职务的情

形。公司对李志祥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 8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等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12）；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等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7）；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37-3171696
传真号码：0537-3178780
电子邮箱：ir@jianbangchem.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胡集镇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区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0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姜贵哲，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3年至2008年2月担任常州美欧电子有限公司、瑞声光电科技（常州）有限公司财务会计、财务经
理；2008年2月至2009年6月担任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商务经理；2009年7月至2014年3月担
任富登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授信审批官；2014年4月至2020年4月担任易高环保资源投资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2020年5月至2020年8月担任柳晶科技集团（常州）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年8月
至2020年9月担任常州富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年10月至2021年7月担任济宁键邦
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7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姜贵哲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法律、财务、管理等专业知识和所需的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个人品质，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闵建中，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1991年9月至2002年1
月先后担任国营武进制药厂技术员、实验员、车间副主任；2002年2月至2008年9月担任江苏天汁化
学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长、总经理助理；2008年9月至2009年5月担任常州蓝天瑞奇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2009年5月至2011年2月担任江苏天汁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1年3月至2014
年5月担任常州蓝天瑞奇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4年6月至2019年10月担任键邦有限副总经
理；2019年10月至2021年3月先后担任键兴新材料副总经理、总经理；2021年4月至7月，担任宁键
邦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7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闵建中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形。

（三）朱春波，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2004年7月至2014年5
月担任常州蓝天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14年6月至2021年7月担任键邦有限销售总监；2021年7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朱春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611.3544万股，为朱剑波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之一。亦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运作》第 3.2.2 条
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吴盛岗，男，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6年2月至2019年3月担

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常州分所审计员；2019年4月至2021年8月担任江苏中科朗恩
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朗恩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2021年9月至今担任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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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19日

以书面送达、邮件送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4年8月19日在山东键兴新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亲自出席5人，委托出席2人，
董事朱昳君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并委托董事朱剑波先生表决、独立董事施珣若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并委托独立董事戴志平先生表决，会议由董事长朱剑波先生召集并主持，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通知时间的议案》
提请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朱剑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审议决定公司董事会设置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

委员会，并选举各委员会委员。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选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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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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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建新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讨论决定，聘任祁建新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讨论决定，聘任姜贵哲先生、

闵建中先生、朱春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
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核通过，董事会讨论决定，聘任胡国兴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经公司
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讨论决定，聘任姜贵哲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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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胡集镇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区山东键兴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0
110,349,261
68.968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

剑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朱昳君、独立董事施珣若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姜贵哲、总经理祁建新、副总经理闵建中、副总经理朱春波、财务负责人胡国兴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0,259,205
比例（%）

99.9183

反对

票数

83,500
比例（%）

0.0756

弃权

票数

6,556
比例（%）

0.006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特别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0,258,705
比例（%）

99.9179

反对

票数

83,900
比例（%）

0.0760

弃权

票数

6,656
比例（%）

0.0061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3.01
3.02
3.03
3.04

议案名称

选举朱剑波先生为非独立董
事

选举朱昳君女士为非独立董
事

选举祁建新先生为非独立董
事

选举胡国兴先生为非独立董
事

得票数

109,877,084
109,840,670
109,834,966
109,843,17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5721
99.5391
99.5339
99.541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选举戴志平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顾君黎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施珣若先生为独立董事

得票数

109,848,065
109,833,955
109,845,06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5458
99.5330
99.543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5、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5.01
5.02

议案名称

选举崔德馨先生为非职工代
表监事

选举路峰先生为非职工代表
监事

得票数

109,852,447
109,840,97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5497
99.5393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01
3.02
3.03
3.04
4.01
4.02
4.03
5.01
5.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特别分红方案
的议案

选举朱剑波先生为非独
立董事

选举朱昳君女士为非独
立董事

选举祁建新先生为非独
立董事

选举胡国兴先生为非独
立董事

选举戴志平先生为独立
董事

选举顾君黎先生为独立
董事

选举施珣若先生为独立
董事

选举崔德馨先生为非职
工代表监事

选举路峰先生为非职工
代表监事

同意

票数

7,857,080
7,475,459
7,439,045
7,433,341
7,441,549
7,446,440
7,432,330
7,443,442
7,450,822
7,439,346

比例（%）

98.8606
94.0589
93.6007
93.5290
93.6322
93.6938
93.5162
93.6561
93.7489
93.6045

反对

票数

83,900
比例（%）

1.0557

弃权

票数

6,656
比例（%）

0.083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
2、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

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3、议案2-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瑾、商思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出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85 证券简称：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8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19日

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4年8月19日在山东键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监事崔
德馨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监事会通知时间的议案》
豁免监事会会议通知时限。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崔德馨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0831 证券简称：ST广网 编号：临2024-073号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促进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履约的不确定性：本协议为双方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双方在媒体融合、医疗大健康等

领域开展合作的意向，为推进具体合作项目奠定基础。具体合作事项双方将另行签订业务合同或专
项合同。

●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协议不涉及具体合作项目及金额，对公司当期业绩无直接影响。
● 其他风险提示内容：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项目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4年 8月 19日，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腾讯云计算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腾讯云）在西安签订《促进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636549482
3.成立时间：2010年10月21日
4.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9号楼4层101
5.法定代表人：李强
6.注册资本：104,250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许可项目：互联网游戏服务；网络文化经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专利代理；代理记账。一般项目：人力资源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设计、代理；数字广告设计、代理；广
告制作；广告发布；软件开发；软件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商标代理；知识产权服务；网络技术服务
等。

8.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深圳市腾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实际控制人为马化腾。
9.本公司与腾讯云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订的时间、地点
1.签订时间：2024年8月19日
2.签订地点：陕西省西安市
（三）协议签订的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就协议中涉及的具体合作事项

双方将另行签订业务合同或专项合同。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原则
双方在长期友好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本着诚信友好、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积极合作、稳步推进

的原则，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积极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2.合作内容
公司与腾讯云已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在融媒业务中，腾讯云为公司建设了AI中台、用户

中台、数据中台、运维中台；在网络宽带业务场景中，腾讯云依托云资源及游戏相关的技术积累，为公
司提供游戏加速服务。在此基础上，双方计划在多个关键领域展开深度合作，以推动公司业务的全
面升级和创新。

（1）广电媒体融合领域合作
依托公司在融媒体平台建设、智能移动客户端、新媒体平台等方面的本地化资源，以及腾讯云在

云计算、大数据、AI技术等方面的领先能力，推动在传媒、政务等行业的深度合作。致力于融媒业务
音视频能力升级，通过4K/8K视频处理、视频压缩等技术提升超高清内容处理和投屏体验，优化音视
频传输质量，满足用户对高质量内容的需求。积极探索AIGC技术的应用，实现视频、图像、稿件等内
容的自动生产，提升内容生产的效率与创意水平。在国际传播方向展开深度合作，实现文化内容的
多语言化和高效传输，提升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2）医疗大健康领域合作
在行业线上线下深度合作方面，充分发挥双方的行业资源积累，探索形成联合解决方案，共享市

场信息与渠道资源，结合腾讯医疗人工智能能力，开展AI+医疗服务、AI+健康服务、健康知识普及等
智能化的医疗服务，搭建全场景医疗服务平台，构建连接相关各方的医疗服务网络，助力医疗产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在互联网+医疗创新服务方面，发挥腾讯云互联网C端的触达、连接优势和技术优势，
以微信和企业微信两大工具为支撑，帮助本公司运营本地化行业资源，全面开展互联网医院建设，通
过信息化建设的升级优化，为医疗机构提供信息共享、无纸化办公、智慧化服务的新型服务模式。

（3）其他业务领域合作
在文化大数据方向，通过数字化采集与存储、多媒体内容处理、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分析、精准

传播和多渠道分发等技术手段，挖掘文化资源的潜在价值，精准定位目标受众，提升文化传播效果和
用户体验，推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

在教育教学改革方向，在数字校园建设、产教融合、大模型、数字孪生领域开展校企合作、专业建
设，助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在微短剧方向，通过AI辅助创作、智能视频编辑、多平台分发、精准营销、互动功能和数据分析
等技术手段，提升微短剧的创作效率和质量，扩大传播范围，增强用户互动和粘性，优化商业变现模
式，推动微短剧市场的创新和发展。

在技术基础设施方向，合作构建基础设施的异构灾备平台，确保公司各类系统的高可用性和数
据安全，提升抗风险能力。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腾讯云达成战略合作，积极拓展业务合作新领域，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助力公司提升技术能力与运营效率，优化产品体验，推动业务全方位升级和创新性发展。一是利用
双方资源开展渠道合作，共同推进广电行业的深度发展。二是借助腾讯云计算、AIGC等技术产品积
累，推动广电技术、产品、服务能力升级。三是赋能广电融合媒体、医疗大健康、文化大数据、教育等
业务产品体系，响应国家数字化转型要求，共同推进数字化产业发展。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开展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反映双方的合作意向，不涉及具体合作

项目及金额。协议中涉及的具体合作事项双方将另行签订业务合同或专项合同，具体合作项目、实
施进展情况以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等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及时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300083 证券简称:创世纪 公告编号:2024-044
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创世纪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姜波

0755-27097819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黄埔社区南浦路154号2栋

ir@szcc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燕明兰

300083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061,305,142.53
158,226,346.48
123,424,412.56
-84,592,995.35

0.09
0.09
3.18%

本报告期末

9,988,543,780.35
5,069,230,024.09

上年同期

2,054,840,196.44
205,487,982.32
153,935,275.78
-99,371,801.49

0.12
0.12
4.33%

上年度末

8,439,209,894.85
4,870,999,366.0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0.31%
-23.00%
-19.82%
14.87%
-25.00%
-25.00%
-1.1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8.36%
4.07%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85,09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东总数
0

股东名称

夏军

劲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何海江

凌慧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城久嘉创新成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美利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优美利金安 18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罗凤坤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报告期内，夏军先生与凌慧女士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深圳市优美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美利金安18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13,050,044
股股份；股东罗凤坤通过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10,835,600股股份；除此之外，公司报告期末前10名股东不存在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的情况。

持股比例

13.48%
4.06%
3.62%
3.37%
2.51%
2.01%

1.01%
0.80%
0.77%

0.64%

持股数量

227,103,167
68,403,100
61,014,068
56,816,601
42,335,500
33,909,428

17,000,000
13,449,487
13,050,044

10,835,60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170,327,375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五）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六）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无重大变化。公司主要工作、经营情况及面临的风险等内容

详见《2024年半年度报告》。
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4-035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2.债券代码：127041 债券简称：弘亚转债
3.转股价格：25.24元/股
4.转股期限：2022年1月17日至2026年7月11日
5.自2024年8月6日至2024年8月19日，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若触发条
件，公司将于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及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428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1年7月12日公开发行了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60,
000万元，期限5年。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次可转债已于2021年8月1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弘亚转债”，债券代码“127041”。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2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本次不送红股。该方案已于2022年6月23日实施。根据《广州弘亚数控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弘
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8.09元/股调整为 26.8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23日起生
效。

公司于 2023年 5月 22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该方
案已于2023年6月1日实施。根据《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弘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6.84元/股
调整为26.4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23年 9月 21日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该方案于2023年10月11日实施。根据《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弘亚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26.44元/股调整为25.8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10月11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24年 6月 11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及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权益分配方案实施时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不送红股。该方案于2024年6月21日实施。根据《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弘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5.84元/股调整为25.2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1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修正权限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
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

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
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自 2024年 8月 6日至 2024年 8月 19日，公司股票已有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25.24元/股的85%，即21.45元/股的情形，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若触

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于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
格，并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同时按照《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弘亚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7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300177 证券简称：中海达 公告编号：2024-046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中海达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黄宏矩

020-22883958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总部中心13号楼

zhengquan@zhdgps.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张赟

020-22883958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总部中心13号楼

zhengquan@zhdgps.com

30017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27,245,873.83
-36,873,881.67
-42,302,374.46
-127,277,600.94

-0.0496
-0.0496
-2.23%

本报告期末

3,056,355,254.48
1,636,043,472.54

上年同期

586,164,861.73
-2,467,424.46
-53,978,974.13
-140,731,450.66

-0.0033
-0.0033
-0.12%

上年度末

3,282,374,793.38
1,673,119,044.1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7.11%
-1,394.43%

21.63%
9.56%

-1,403.03%
-1,403.03%
-2.1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6.89%
-2.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廖定海

廖文

詹培华

肖海波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沈建人

陈启来

卢琪

曹志杰

董德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67,868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18.85%
5.83%
0.80%
0.46%

0.34%

0.32%
0.29%
0.24%
0.24%
0.24%

上述股东中，股东廖定海与股东廖文是父子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1.公司股东肖海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93,700股外，还通过中银国际证券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136,700股，实际合计持有3,430,400股。

2.公司股东卢琪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68,700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24,700股，实际合计持有1,793,4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40,281,830
43,349,696
5,976,282
3,430,400

2,519,989

2,385,476
2,194,000
1,793,400
1,765,000
1,750,000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05,211,372
32,512,272

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数量

-
-
-
-

-

-
-
-
-
-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西安灵境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回收承诺及相关代偿的进展情况

1）协议约定情况

根据公司与西安灵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境科技”）25名原股东签订的《关于西安灵境科

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相关应收账款代偿责任约定如下：

对于灵境科技2016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截止2019年12月31日仍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

（即减去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下同）不超出1,000万元；

对于灵境科技在业绩对赌期内产生的应收账款，截止2022年12月31日仍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

额不超出1,500万元；

若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超过上述标准，则公司可要求灵境科技参与业绩对赌的股东在2019
年、2022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就应收账款的回收差异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代偿：应收账

款代偿金额=应收账款回收差额x 35.2368%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07月29日、2018年04月25日、2019年04月13日、2020年

04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资产的公告》、《关于西安灵境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说明》、《关于西安灵境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关于西安灵境科技

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2）应收账款代偿情况

经公司计算所得的业绩对赌期内（即 2017年度-2019年度）产生的应收账款的补偿款 54,173,
098.01元。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前述数据于2023年07月31日出具了《关于西

安灵境科技有限公司业绩对赌期（2017年-2019年）形成应收账款截止2022年12月31日回收情况注

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中汇会咨[2023] 8652号）。

3）应收账款回收承诺代偿的进展情况

针对灵境科技2022年12月31日未收回应收账款的代偿事项，公司已于2023年05月15日向本

次参与业绩对赌的股东发送《关于要求履行应收账款代偿义务的告知函》，与有关股东落实本次未完

成应收账款回收的对赌承诺相关代偿事宜。公司已聘请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追收

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前，案件正在庭审阶段。

2、关于深圳中铭高科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回收承诺及相关代偿的进展情况

（1）应收账款相关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深圳中铭高科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铭”，原深圳中铭勘测股份

有限公司）原股东徐兴亮、张小珍签订的《关于深圳中铭勘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

深圳中铭勘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应收账款代偿责任徐兴亮、张小珍承

诺：

? 对于深圳中铭2017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截至2020年12月31日仍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

(即减去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下同)不超出600万元(考核限额);
? 对于深圳中铭在业绩对赌期内产生的应收账款(即2018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之间),截

至2023年12月31日仍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不超出1,700万元。

? 若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超过上述标准，则公司可要求徐兴亮、张小珍在公司或深圳中铭聘

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0年、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后30日内就应收账款的回收差额(回收差额

=应收账款净额-考核限额)以货币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额=应收账款回收差额(备注:徐兴亮、张小珍按照本次股权转让额相应比例分摊)
补偿额支付后的三年内，如相应的应收账款能实现部分收回，则补偿额可对应退回(收回额=退

回补偿额，直至补偿额全部回补为止)，超出三年，即使相应的应收账款继续能收回，补偿额也不再退

回。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01日、2019年01月25日、2021年04月28日、2024年

0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收购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关于深圳中铭高科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关于深圳中铭高科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回收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2）应收账款回收承诺的完成情况

针对深圳中铭2023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截止2023年12月31日深圳中铭未收回的应收账

款净额为 17,329.14万元，参与业绩对赌股东未完成应收账款回收的对赌承诺。经公司计算按合作

协议约定应补偿金额6,220.40万元。公司将按合作协议的规定，与相关股东落实本次未完成应收账

款回收的对赌承诺相关代偿事宜。

（3）应收账款回收承诺代偿的进展情况

针对深圳中铭2023年12月31日未收回应收账款的代偿事项，公司已于2024年05月07日向本

次参与业绩对赌的股东发送《关于要求履行应收账款代偿义务的告知函》，与有关股东落实本次未完

成应收账款回收的对赌承诺相关代偿事宜。公司已聘请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事项的专项

法律顾问，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公司已于2024年07月25日收到广州市番禺区

人民法院出具的拟启动诉前调解程序的《案件登记通知书》（编号（2024）粤0113民诉前调24586号）。

3、关于贵州天地通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回收承诺及相关代偿的进展情况

（1）应收账款相关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贵州天地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通”）12名原股东签订的《关于贵州天地通

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深圳中铭勘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关

于应收账款代偿责任12名参与业绩对赌的股东承诺：

? 对于天地通 2017年 12月 31日的应收账款，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仍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

(即减去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下同)不超出500万元(考核限额)；
? 对于天地通在业绩对赌期内产生的应收账款(即2018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之间),截至

2023年12月31日仍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不超出1,500万元。 ? 若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超过

上述标准，则公司可要求天地通12名参与业绩对赌应收账款代偿责任承诺的股东在公司或天地通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0年、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后30日内就应收账款的回收差额(回收差

额=应收账款净额-考核限额)以货币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额=应收账款回收差额(备注:天地通12名参与业绩对赌应收账款代偿责任承诺的股东按照

本次股权转让额相应比例分摊)
补偿额支付后的三年内，如相应的应收账款能实现部分收回，则补偿额可对应退回(收回额=退

回补偿额，直至补偿额全部回补为止)，超出三年，即使相应的应收账款继续能收回，补偿额也不再退

回。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1月10日、2021年04月28日、2024年04月20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拟收购贵州天地通

科技有限公司控股权的公告》、《关于贵州天地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

明》、《关于贵州天地通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回收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2）应收账款回收承诺的完成情况

针对天地通2023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截止2023年12月31日天地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

额为9,992.88万元，参与业绩对赌股东未完成应收账款回收的对赌承诺。经公司计算按合作协议约

定应补偿金额 3,821.79万元 .公司将按合作协议的规定，与相关股东落实本次未完成应收账款回收

的对赌承诺相关代偿事宜。

（3）应收账款回收承诺代偿的进展情况

针对天地通2023年12月31日未收回应收账款的代偿事项，公司已于2024年05月07日向本次参

与业绩对赌的股东发送《关于要求履行应收账款代偿义务的告知函》，与有关股东落实本次未完成应收

账款回收的对赌承诺相关代偿事宜。公司已聘请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事项的专项法

律顾问，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公司已于2024年07月11日收到广州市番禺区人民

法院出具的拟启动诉前调解程序的《案件登记通知书》（编号（2024）粤0113民诉前调22696号）。

4、关于出让公司持有中海庭股权的说明

为聚焦主营业务，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下属子公司广州智渠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智渠投资”）计划将所持有武汉中海庭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庭”）14.3091%的股权以人

民币 305.4881万元转让给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湖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先进基

金”），本次交易以中海庭整体估值人民币2,134.92万元为交易基础（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

具了编号为中联评报字[2024]第[1873]号《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湖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收购

武汉中海庭数据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智渠投资拟在2024年8月内与先进

基金及中海庭相关股东方签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协议文件。本次转让完成后，智渠投资将不再

持有中海庭股权。公司预计从该项交易中产生投资收益约人民币305.4881万元，具体以审计机构年

度审计为准。


